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玉政办电〔2019〕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玉林市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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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鹿心社、自治区主席陈武等领导同志关于“加强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指示批示精神，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集中整治行动的紧急通知》要求，我市决定组织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广泛宣传，强化入户安检和隐患整改，深入打击和取缔非法充装和非法经营燃气活动，加强整治整顿燃气器具生产和销售市场，规范燃气市场经营活动，避免发生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二、集中整治内容
（一）深入开展宣传警示教育。
（二）集中排查重点隐患问题。
（三）对全市燃气企业场站、燃气经营网点、燃气器具生产厂家和销售市场，以及燃气运输、存储点进行集中整治。
三、部门职责分工
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集中整治行动的紧急通知》部署，由玉林市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牵头，成立市本级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集中检查整治工作组（以下简称“检查组”）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并对各县(市、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进行督查。检查组组长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城管综合执法局主要领导担任，检查组人员由市联席会议制度相关成员单位组成，各职能部门根据各自职能范围组织开展检查整治工作。集中检查整治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一）宣传、文化新闻出版广电部门。负责组织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络开展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的相关宣传报道，组织媒体记者积极参加燃气安全检查整治行动，加大对燃气和燃气具市场执法整治的宣传报道。
（二）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对燃气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对经有关部门确定，在燃气使用方面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场所，协调、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责令其停产停业或立即停止使用供用气设施设备。
（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检查督促燃气企业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宣传活动，加强入户安检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以及对燃气市场进行整治。督促燃气企业对拒绝整改的用户采取停止供气措施。
（四）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收集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情况，汇总后报送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五）城管执法部门。对无证经营燃气的企业、非法经营网点、社会及个人流动非法经营的“黑点”，以及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未按燃气经营许可证许可事项规定的内容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六）工商部门。负责对燃气器具流通领域的检查，查处“三无”燃气器具。
（七）公安部门。负责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运输、储存、销售、使用、提供燃气的行为进行依法查处；负责执法过程中的安全保障及应急处理工作；对发生中毒死亡的事故作出正确定性。
（八）质监部门。对充装单位无证充装、非法充装，充装过期瓶、报废瓶，以及非法生产燃气器具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九）交通运输部门。依法查处无危险化学物品运输许可证运输液化石油气、液化石油气运输车辆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非法从事燃气运输的车辆和驾驶员。
（十）教育部门。充分发挥教育战线的优势，采取丰富多样的宣传方式，向广大在校中、小学生及家长宣传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知识。
（十一）卫生计生部门。针对一氧化碳中毒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及时有效救治中毒患者。
（十二）气象部门。加强气象信息特别是对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特殊气候的分析研判，做好发送气象预报和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宣传信息的推送。
（十三）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依据自身职能，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四、检查内容划分
第一组：燃气场站和供应点安全检查组。
检查内容：检查燃气企业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和入户安检、隐患整改情况，以及台账建立情况；检查燃气企业是否存在非法充装和非法经营行为；检查燃气经营网点是否合法经营。（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质监、文化新闻出版广电部门配合）
第二组：整顿燃气市场执法检查组。
检查内容：检查燃气经营网点落实隐患排查情况，是否存在违规存储燃气等行为；查处“黑气”销售和非法存储燃气行为，依法整顿燃气市场。（由城管执法部门牵头，工商、公安、文化新闻出版广电部门配合）
第三组：燃气器具生产和销售活动检查组
检查内容：检查燃气器具的生产和销售活动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由工商部门牵头，质监、文化新闻出版广电部门配合）
第四组：危化品运输检查组。
检查内容：检查燃气市场从事燃气运输的车辆是否取得危运证，打击无证运输现象，整顿燃气运输市场，确保燃气运输车辆安全运营。（由交通运输部门牵头，公安、文化新闻出版广电部门配合）
五、工作步骤和重点整治内容
集中整治行动从2019年1月24日开始至2月28日结束，分为宣传发动、调查摸底、集中检查整治和联合执法、“回头看”整治和总结汇报阶段。
（一）宣传发动、调查摸底阶段（2019年1月24日至1月27日）。
（二）集中检查整治和联合执法阶段 （2019年1月28日至2月10日）。
（三）开展“回头看”整治阶段（2019年2月11日至2月27日）。对联合执法检查发现的非法经营、运输和存储燃气等违规违法行为进行重点督查整治。
总结汇报阶段（2019年2月28日）。总结汇报此次集中整治成果，推动建立常态化整治机制。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参照本实施方案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开展本辖区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集中检查整治活动。
玉林市联席办适时对各县（市、区）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工作的科学普及、入户检查和宣传、安全隐患整改、流通领域市场整顿四个方面进行督促检查。
 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扎实推动工作。深刻领会上级文件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严密组织，扎实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集中检查整治活动，推动燃气执法检查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二）突出工作重点，严格检查整治。集中检查整治工作要坚持边检查边整改，以检查促落实，以督查促整改，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能立即整改的马上落实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进行逐项登记，并落实整改责任部门、责任人，跟踪落实整改。对存在用气安全隐患且拒不整改的用户，要采取措施，强制整改，对隐患整改要达到100%。此项工作专项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三）开展集中整治，严格追究责任。各级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要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开展督促、服务工作，确保集中整治行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对因思想不重视、工作不到位而引发群体性中毒死亡事故的，将追究辖区政府相关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责任。
 
 
 
 
                                                      
 
 
 
 
 
